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

和投资者负责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收购南京航健航空装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1、公司拟收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吴

贤、范开华、张炳良合计持有的南京航健航空装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收购的方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收购

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最终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确定。标的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收购有利于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4、本次收购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

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收购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收购南京航健航空装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对增资入股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增资入股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本次

增资的方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增资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资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增资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

定。本次增资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增资有利于完善公司航空机电业务产业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4、本次增资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

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增资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增资入股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对终止实施贵阳电机募投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实施贵阳电机募投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以

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终止实施贵阳电机募投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对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将持有的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中航机载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

定。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4、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

事按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转让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五、对聘任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经核查，拟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符合职务要求，且未发现有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我们同意聘任李云亮先生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审议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独立董事：刘学军、张国华、景旭 

2019 年 12 月 2日 

 


